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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评〔2026〕42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生态环境

综合审批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、上海化工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提升企业感受度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生态环境综合审批实

施方案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3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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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综合审批实施方案

为持续深化本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提

升行政审批服务效能，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

协同联动、高效惠企”总体要求，将市、区两级“一般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等12个具备网上办理条件的生态环境行政许

可事项全部纳入生态环境综合审批。为做好综合审批组织实施工

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，在办理由

市生态环境局或各区生态环境局、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（以下简称审批部门）审批的以下生态环境行

政许可事项时，由审批部门实施综合审批：

（一）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；

（二）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；

（三）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；

（四）江河、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；

（五）排污许可；

（六）辐射安全许可；

（七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；

（八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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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危险废物跨省级行政区域转移审批；

（十）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；

（十一）放射性同位素排放许可；

（十二）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审批。

二、具体工作措施

（一）统一申请入口

企事业单位在本市办理生态环境行政许可事项时（保密事项

除外），可通过“一网通办”生态环境综合审批窗口或全市各生

态环境部门线下受理窗口，选择申请办理一个或同时办理多个生

态环境行政许可事项，一次性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市、区协同受理

企事业单位可同时申请办理市、区两级生态环境行政许可事

项，无需选择具体审批部门。窗口收件后，将申请信息同步分发

至相应业务办理系统，根据申请事项的分级审批相关规定，发送

至有审批权限的审批部门受理审查。审批部门在法定时限内对具

体申请事项作出受理决定。

（三）共享申请信息

审批部门设置综合审批统一申请表单，整合基本信息和行政

许可特征信息，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申请信息共享共用。企事业

单位填报申请信息时，无需重复填报项目建设地点、行业类别、

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。

（四）优化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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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同时办理“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和“江河、

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”的，将入河排污口设置论

证报告纳入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无需单独编制。涉及同时办理“排

污许可”和“危险废物经营许可”或同时办理“排污许可”和“废

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批”的，将拟经营的危险废物类

别及相应的利用处置技术和工艺的说明、处置设施、设备和配套

污染防治设施纳入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，无需单独编制。涉及同

时办理“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和“排污许可”的，

免于提交自行监测方案、排放口规范化说明。

（五）整合审查流程

综合审批涉及多个申请事项时，审批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加强

沟通协调，提升审批效率，需要开展技术评估的，原则上联合开

展技术评估；需要开展现场核查的，原则上联合开展一次现场核

查；需要市、区两级联动审批的，市级审批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综

合审批，区级审批部门积极配合。

（六）高效分头办结

审批部门在各事项承诺办结时限内办结，分别依法作出行政

许可决定。企事业单位可通过“一网通办”生态环境综合审批窗

口实时查询办理进度，获取申请事项行政许可决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

市级审批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全市生态环境综合审批工作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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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，开展实施情况跟踪评估。区级审批部门

应结合实际落实责任分工，加强组织实施。市、区两级审批部门

应强化部门间沟通和内部协同，明确牵头处（科）室和联络员，

加强督促协调，确保协同受理、技术评估、现场核查等关键环节

衔接顺畅。

（二）深化技术赋能

审批部门应夯实数智底座，优化“一网通办”生态环境综合

审批窗口的智能问答、智能导办等功能，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智能

预填、智能校验、智能预审等数智化服务；积极探索大数据、人

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办件分派、信息识别、辅助审批等环节的应

用，提升生态环境综合审批智能化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培训

审批部门应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渠道，广泛宣传生态环境综合

审批改革政策。市、区两级审批部门应开展面向企事业单位、园

区管理机构、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的培训，主动跨前服务、帮扶

指导。市、区两级审批人员应加强交流学习，及时总结推广典型

案例和经验做法。

本方案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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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18 日印发


